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112年度上字第785號

上  訴  人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代  表  人  陳金德             

訴訟代理人  洪彥斌（兼送達代收人）

            高文良             

            宋士陽             

被 上訴 人  林志憲                                     

訴訟代理人  邱煒棠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技師法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9月7日臺

北高等行政法院111年度訴更一字第22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

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發回臺北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理  由

一、爭訟概要：

  ㈠被上訴人領有技師執業執照（技執字第007013號），為昊峪

土木技師事務所（下稱昊峪事務所）負責人。高雄市殯葬管

理處（下稱高雄殯葬處）以民國104年10月21日函稱被上訴

人辦理該處如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下稱原審）111年度訴更

一字第22號判決（下稱原判決）附表編號1、3、4、5及6所

示5件勞務採購案（下合稱系爭5件採購案），涉嫌違反政府

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1款「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或證件

參加投標者」規定之情形，爰檢具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03年

度簡字第1353號刑事簡易判決書及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檢察署

（現已更名為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下稱屏東地檢署）檢察

官102年度偵字第8724號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以被上訴人

於系爭5件採購案，分別涉有違反技師法第19條第1項第1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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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遂依同法第42條規定報請上訴人處理，經上訴人交付

所設技師懲戒委員會（下稱技懲會）審議後，以107年1月25

日工程懲字第104111101號技師懲戒決議書（下稱懲戒處分

1）裁處被上訴人應予停止業務1年。被上訴人不服，提起覆

審，經上訴人所設技師懲戒覆審委員會（下稱覆審會）以10

7年7月23日工程覆字第107021301號技師懲戒覆審決議書

（下稱覆審決議1）決議懲戒處分1撤銷，被上訴人應予停止

業務10個月。

　㈡屏東縣潮州鎮公所（下稱潮州鎮公所）以104年10月19日函

稱被上訴人於100年2月24日經訴外人陳○志向其所營昊峪事

務所借牌投標如原判決附表編號2所示勞務採購案（下與系

爭5件採購案合稱為系爭6件採購案）而得標，並經屏東地檢

署檢察官102年度偵字第8724號緩起訴處分在案，認被上訴

人有違反政府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1款「容許他人借用本

人名義或證件參加投標者」規定之情形，亦涉有違反行為時

技師法第19條第1項第1款規定，遂依同法第42條規定報請上

訴人處理，經上訴人交付技懲會審議後，以107年1月25日工

程懲字第104111601號技師懲戒決議書（下稱懲戒處分2，與

懲戒處分1合稱為系爭懲戒處分）裁處被上訴人應予停止業

務3個月。被上訴人不服，提起覆審，經覆審會以107年7月2

3日工程覆字第107021302號技師懲戒覆審決議書（下與覆審

決議1合稱為系爭覆審決議）決議懲戒處分2撤銷，被上訴人

應予停止業務2個月。被上訴人對系爭覆審決議均不服，向

原審提起行政訴訟，聲明：系爭懲戒處分及系爭覆審決議不

利於被上訴人部分均撤銷。經原審以107年度訴字第1156號

判決（下稱前判決）撤銷系爭覆審決議不利被上訴人部分。

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經本院109年度上字第657號判決廢

棄前判決，發回原審更為審理後，經原審以原判決將系爭懲

戒處分未經系爭覆審決議撤銷部分，及系爭覆審決議不利於

被上訴人部分均撤銷。上訴人不服，遂提起本件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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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上訴人起訴主張、上訴人於原審之答辯及聲明，均引用原

判決所載。

三、原審為不利上訴人之判決，係以：

　㈠對於違反行政法義務之行為，雖由行政機關科處以刑名以外

之制裁，但其處罰係因具有特別身分之行為人（如公務員或

特定之專門職業人員），違反因該身分所特有之義務所致

者，該處罰之本質雖為行政罰，但其處罰對象、目的及程

序，皆與一般人民違反行政法義務之處罰不同，可統稱為

「懲戒罰」。系爭懲戒處分指稱被上訴人容許陳○志借用其

昊峪事務所名義投標、承作標案執行業務，違反技師法第19

條第1項第1款規定，並依同法第40條第1項第3款予以停止業

務之懲戒措施，應屬認定被上訴人違反技師倫理對其所為懲

戒罰。又在公務員懲戒罰領域中有所謂「違失行為一體性」

原則，係指有監督權限之職務長官於發現其所屬公務員有足

夠嫌疑涉有違法失職而發動懲戒程序時，應將所有已知之違

法事實集中於一懲戒程序中，決定懲戒措施，並非就被付懲

戒人個別之違失事實切割評價，而後加總其相應之懲戒內

涵，而是針對全部之違失事實整體評價，一次性的決定被付

懲戒人於職業倫理上應負擔之責任，此實係回復該職業全員

應體現之職業倫理價值之適當評價模式。本案屬與公務員懲

戒性質類似之技師懲戒，為懲戒罰，應適用上述違失行為一

體性原則，於懲戒效果的裁量上，有予援用之餘地。

　㈡上訴人所認定被上訴人應受技師懲戒的事實，乃是被上訴人

為昊峪事務所負責人，於系爭6件採購案，有容許陳○志借

用其事務所名義及證件參與投標，並提供事務所大小章、證

件予陳○志，使陳○志得以該事務所名義得標。而潮州鎮公

所及高雄殯葬處係於時間密接之104年10月19日及同年月21

日，先後將上述事實移請上訴人處理，而系爭懲戒處分均於

107年1月25日作成；系爭覆審決議則均於107年7月23日作

成，顯然上訴人所設技懲會及覆審會在客觀上，並非無法將

已知之違法事實集中於一懲戒程序中，決定懲戒措施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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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而本案不論是系爭懲戒處分以移送單位為標準之切割方

式，或是系爭覆審決議以個別標案為標準之切割方式，均未

予適用違失行為一體性原則，將被上訴人所涉應受懲戒之違

法事實，集中於一懲戒程序中進行整體評價，以決定懲戒措

施，反而就被上訴人個別之違失事實逐一評價，以決定被上

訴人應負擔之責任，可認系爭懲戒處分及系爭覆審決議就被

上訴人應受何懲戒種類及期間，有裁量瑕疵之違法，爰將系

爭懲戒處分未經系爭覆審決議撤銷部分，及系爭覆審決議不

利於被上訴人部分均撤銷等語，為其論據。

四、本院按：

  ㈠技師法第19條第1項第1款規定：「技師不得有下列行為：

一、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執行業務或招攬業務。」（該款

原規定為：「技師不得有左列行為：一、使他人假用本人名

義執行業務」，於100年6月22日修正時，參照政府採購法第

87條第5項規定酌作文字修正，並增訂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

義招攬業務之行為亦為本款之禁止行為。）第39條規定：

「技師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除依本法規定處分外，應付懲

戒：一、違反……第19條第1項、……所定之行為。二、因

業務上有關之犯罪行為，經判刑確定。三、違反技師公會章

程、倫理規範或……，情節重大。」第40條第1項規定：

「技師之懲戒，應由技師懲戒委員會，按其情節輕重，依下

列規定行之：一、警告。二、申誡。三、2個月以上2年以下

之停止業務。四、廢止執業執照。五、廢止技師證書。」第

41條第1項第5款規定：「技師違反本法者，依下列規定懲戒

之：……。五、違反第19條第1項第1款規定：應予停止業

務、廢止執業執照或廢止技師證書。」第42條規定：「技師

有第39條規定之情事時，由利害關係人、主管機關、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或技師公會列舉事實，提出證據，報請技師懲戒

委員會處理之。」準此，倘若技師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執

行業務，即構成技師法第19條第1項第1款規定所禁止之違反

職業倫理行為，而該當同法第39條規定應付懲戒之違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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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得由利害關係人、主管機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技師

公會列舉事實，提出證據，報請技懲會處理，經技懲會審認

被付懲戒人確有違失行為，並審酌其情節輕重後，即得對之

作成停止業務2個月以上2年以下、廢止執業執照或廢止技師

證書之懲戒處分，以維護技師職業倫理之內部秩序。

　㈡按公務員懲戒實體法之法理上，固有所謂「違失行為一體

性」原則，乃就司法懲戒機關在同一懲戒程序中受理移送機

關所移送同一公務員之數個違反義務之行為，認應構成一個

整體違失行為，就其違反義務之全部情狀予以整體觀察評

價，作成一個應為懲戒或不受懲戒處分（改制前公務員懲戒

委員會100年9月6日法律座談會第107案決議第1段、懲戒法

院112年3月6日法律座談會第146案決議第1段參照）。至於

此懲戒制度之實體法理，在程序法上是否足認懲戒主管機關

即應將移送機關依相關具體證據所漸次察知，而以先後不同

移送程序所移送同一受懲戒人所涉數個違反義務行為，均應

合併於單一懲戒程序中，作成合一之懲戒處分，以資實現上

述實體法理，已涉及懲戒程序上如何安排之妥適性考量，在

法無明文規範下，尚難認此為程序法上已具強制性並足以影

響懲戒實體決定適法性之規範要求。而徵諸現行技師懲戒相

關法規（如：技師法、「技師懲戒委員會及技師懲戒覆審委

員會組織及審議規則」），對於同一技師經不同機關所報請

查處之數個違失行為，並未訂有技師懲戒機關應將之合併集

中於單一程序進行整體評價，作成一個懲戒處分之程序規

範。原審未詳究公務員懲戒違失行為一體性原則內涵，逕以

技師懲戒與公務員懲戒之性質類似，應有公務員懲戒「違失

行為一體性」原則之適用，認技懲會與覆審會未適用違失行

為一體性原則，將高雄殯葬處與潮州鎮公所分別移送查處被

上訴人所涉系爭6件採購案違法事實，集中於一懲戒程序中

進行整體評價，以決定懲戒措施，卻以移送機關不同為割裂

處理，分別予以停業處分，核有未完整評價事實據以裁量正

確法律效果之裁量瑕疵為由，判決撤銷不利於被上訴人部分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5



之系爭懲戒處分及系爭覆審決議，自有判決適用法規不當之

違法。

　㈢綜上所述，原判決既有上揭違背法令事由，且其違法情事足

以影響判決結果，上訴意旨據以指摘，求予廢棄，為有理

由。又因系爭懲戒處分及系爭覆審決議所認定被上訴人之違

失行為（即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執行業務）是否屬實，暨

本件經不同懲戒程序所作成之懲戒裁量是否適法，均未經原

審調查審究，以致事證未明，本院無從自為判決，爰將原判

決廢棄，發回原審更為審理。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56條第1

項、第260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6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三庭

                        審判長法官  蕭  惠  芳

　　　　　　　　　　　　　    法官　梁  哲  瑋

                              法官　李  君  豪

　　　　　　　　　　　　　　　法官　廖  建  彥

                              法官　林  淑  婷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6 　 日

                              書記官  徐  子  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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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resizableS { 
	width: 95%; 
	height: 10px; 
	position:absolute; 
	left : 0; 
	bottom: 0; 
	cursor: s-resize; 
}

.resizableE { 
	width: 10px; 
	height: 95%; 
	position:absolute; 
	right : 0; 
	top: 0; 
	cursor: e-resize; 
}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112年度上字第785號
上  訴  人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代  表  人  陳金德              
訴訟代理人  洪彥斌（兼送達代收人）


            高文良              
            宋士陽              
被 上訴 人  林志憲                                      


訴訟代理人  邱煒棠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技師法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9月7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11年度訴更一字第22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發回臺北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理  由
一、爭訟概要：
  ㈠被上訴人領有技師執業執照（技執字第007013號），為昊峪土木技師事務所（下稱昊峪事務所）負責人。高雄市殯葬管理處（下稱高雄殯葬處）以民國104年10月21日函稱被上訴人辦理該處如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下稱原審）111年度訴更一字第22號判決（下稱原判決）附表編號1、3、4、5及6所示5件勞務採購案（下合稱系爭5件採購案），涉嫌違反政府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1款「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或證件參加投標者」規定之情形，爰檢具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03年度簡字第1353號刑事簡易判決書及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檢察署（現已更名為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下稱屏東地檢署）檢察官102年度偵字第8724號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以被上訴人於系爭5件採購案，分別涉有違反技師法第19條第1項第1款規定，遂依同法第42條規定報請上訴人處理，經上訴人交付所設技師懲戒委員會（下稱技懲會）審議後，以107年1月25日工程懲字第104111101號技師懲戒決議書（下稱懲戒處分1）裁處被上訴人應予停止業務1年。被上訴人不服，提起覆審，經上訴人所設技師懲戒覆審委員會（下稱覆審會）以107年7月23日工程覆字第107021301號技師懲戒覆審決議書（下稱覆審決議1）決議懲戒處分1撤銷，被上訴人應予停止業務10個月。
　㈡屏東縣潮州鎮公所（下稱潮州鎮公所）以104年10月19日函稱被上訴人於100年2月24日經訴外人陳○志向其所營昊峪事務所借牌投標如原判決附表編號2所示勞務採購案（下與系爭5件採購案合稱為系爭6件採購案）而得標，並經屏東地檢署檢察官102年度偵字第8724號緩起訴處分在案，認被上訴人有違反政府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1款「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或證件參加投標者」規定之情形，亦涉有違反行為時技師法第19條第1項第1款規定，遂依同法第42條規定報請上訴人處理，經上訴人交付技懲會審議後，以107年1月25日工程懲字第104111601號技師懲戒決議書（下稱懲戒處分2，與懲戒處分1合稱為系爭懲戒處分）裁處被上訴人應予停止業務3個月。被上訴人不服，提起覆審，經覆審會以107年7月23日工程覆字第107021302號技師懲戒覆審決議書（下與覆審決議1合稱為系爭覆審決議）決議懲戒處分2撤銷，被上訴人應予停止業務2個月。被上訴人對系爭覆審決議均不服，向原審提起行政訴訟，聲明：系爭懲戒處分及系爭覆審決議不利於被上訴人部分均撤銷。經原審以107年度訴字第1156號判決（下稱前判決）撤銷系爭覆審決議不利被上訴人部分。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經本院109年度上字第657號判決廢棄前判決，發回原審更為審理後，經原審以原判決將系爭懲戒處分未經系爭覆審決議撤銷部分，及系爭覆審決議不利於被上訴人部分均撤銷。上訴人不服，遂提起本件上訴。
二、被上訴人起訴主張、上訴人於原審之答辯及聲明，均引用原判決所載。
三、原審為不利上訴人之判決，係以：
　㈠對於違反行政法義務之行為，雖由行政機關科處以刑名以外之制裁，但其處罰係因具有特別身分之行為人（如公務員或特定之專門職業人員），違反因該身分所特有之義務所致者，該處罰之本質雖為行政罰，但其處罰對象、目的及程序，皆與一般人民違反行政法義務之處罰不同，可統稱為「懲戒罰」。系爭懲戒處分指稱被上訴人容許陳○志借用其昊峪事務所名義投標、承作標案執行業務，違反技師法第19條第1項第1款規定，並依同法第40條第1項第3款予以停止業務之懲戒措施，應屬認定被上訴人違反技師倫理對其所為懲戒罰。又在公務員懲戒罰領域中有所謂「違失行為一體性」原則，係指有監督權限之職務長官於發現其所屬公務員有足夠嫌疑涉有違法失職而發動懲戒程序時，應將所有已知之違法事實集中於一懲戒程序中，決定懲戒措施，並非就被付懲戒人個別之違失事實切割評價，而後加總其相應之懲戒內涵，而是針對全部之違失事實整體評價，一次性的決定被付懲戒人於職業倫理上應負擔之責任，此實係回復該職業全員應體現之職業倫理價值之適當評價模式。本案屬與公務員懲戒性質類似之技師懲戒，為懲戒罰，應適用上述違失行為一體性原則，於懲戒效果的裁量上，有予援用之餘地。
　㈡上訴人所認定被上訴人應受技師懲戒的事實，乃是被上訴人為昊峪事務所負責人，於系爭6件採購案，有容許陳○志借用其事務所名義及證件參與投標，並提供事務所大小章、證件予陳○志，使陳○志得以該事務所名義得標。而潮州鎮公所及高雄殯葬處係於時間密接之104年10月19日及同年月21日，先後將上述事實移請上訴人處理，而系爭懲戒處分均於107年1月25日作成；系爭覆審決議則均於107年7月23日作成，顯然上訴人所設技懲會及覆審會在客觀上，並非無法將已知之違法事實集中於一懲戒程序中，決定懲戒措施之情形。而本案不論是系爭懲戒處分以移送單位為標準之切割方式，或是系爭覆審決議以個別標案為標準之切割方式，均未予適用違失行為一體性原則，將被上訴人所涉應受懲戒之違法事實，集中於一懲戒程序中進行整體評價，以決定懲戒措施，反而就被上訴人個別之違失事實逐一評價，以決定被上訴人應負擔之責任，可認系爭懲戒處分及系爭覆審決議就被上訴人應受何懲戒種類及期間，有裁量瑕疵之違法，爰將系爭懲戒處分未經系爭覆審決議撤銷部分，及系爭覆審決議不利於被上訴人部分均撤銷等語，為其論據。
四、本院按：
  ㈠技師法第19條第1項第1款規定：「技師不得有下列行為：一、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執行業務或招攬業務。」（該款原規定為：「技師不得有左列行為：一、使他人假用本人名義執行業務」，於100年6月22日修正時，參照政府採購法第87條第5項規定酌作文字修正，並增訂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招攬業務之行為亦為本款之禁止行為。）第39條規定：「技師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除依本法規定處分外，應付懲戒：一、違反……第19條第1項、……所定之行為。二、因業務上有關之犯罪行為，經判刑確定。三、違反技師公會章程、倫理規範或……，情節重大。」第40條第1項規定：「技師之懲戒，應由技師懲戒委員會，按其情節輕重，依下列規定行之：一、警告。二、申誡。三、2個月以上2年以下之停止業務。四、廢止執業執照。五、廢止技師證書。」第41條第1項第5款規定：「技師違反本法者，依下列規定懲戒之：……。五、違反第19條第1項第1款規定：應予停止業務、廢止執業執照或廢止技師證書。」第42條規定：「技師有第39條規定之情事時，由利害關係人、主管機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技師公會列舉事實，提出證據，報請技師懲戒委員會處理之。」準此，倘若技師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執行業務，即構成技師法第19條第1項第1款規定所禁止之違反職業倫理行為，而該當同法第39條規定應付懲戒之違失行為，得由利害關係人、主管機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技師公會列舉事實，提出證據，報請技懲會處理，經技懲會審認被付懲戒人確有違失行為，並審酌其情節輕重後，即得對之作成停止業務2個月以上2年以下、廢止執業執照或廢止技師證書之懲戒處分，以維護技師職業倫理之內部秩序。
　㈡按公務員懲戒實體法之法理上，固有所謂「違失行為一體性」原則，乃就司法懲戒機關在同一懲戒程序中受理移送機關所移送同一公務員之數個違反義務之行為，認應構成一個整體違失行為，就其違反義務之全部情狀予以整體觀察評價，作成一個應為懲戒或不受懲戒處分（改制前公務員懲戒委員會100年9月6日法律座談會第107案決議第1段、懲戒法院112年3月6日法律座談會第146案決議第1段參照）。至於此懲戒制度之實體法理，在程序法上是否足認懲戒主管機關即應將移送機關依相關具體證據所漸次察知，而以先後不同移送程序所移送同一受懲戒人所涉數個違反義務行為，均應合併於單一懲戒程序中，作成合一之懲戒處分，以資實現上述實體法理，已涉及懲戒程序上如何安排之妥適性考量，在法無明文規範下，尚難認此為程序法上已具強制性並足以影響懲戒實體決定適法性之規範要求。而徵諸現行技師懲戒相關法規（如：技師法、「技師懲戒委員會及技師懲戒覆審委員會組織及審議規則」），對於同一技師經不同機關所報請查處之數個違失行為，並未訂有技師懲戒機關應將之合併集中於單一程序進行整體評價，作成一個懲戒處分之程序規範。原審未詳究公務員懲戒違失行為一體性原則內涵，逕以技師懲戒與公務員懲戒之性質類似，應有公務員懲戒「違失行為一體性」原則之適用，認技懲會與覆審會未適用違失行為一體性原則，將高雄殯葬處與潮州鎮公所分別移送查處被上訴人所涉系爭6件採購案違法事實，集中於一懲戒程序中進行整體評價，以決定懲戒措施，卻以移送機關不同為割裂處理，分別予以停業處分，核有未完整評價事實據以裁量正確法律效果之裁量瑕疵為由，判決撤銷不利於被上訴人部分之系爭懲戒處分及系爭覆審決議，自有判決適用法規不當之違法。
　㈢綜上所述，原判決既有上揭違背法令事由，且其違法情事足以影響判決結果，上訴意旨據以指摘，求予廢棄，為有理由。又因系爭懲戒處分及系爭覆審決議所認定被上訴人之違失行為（即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執行業務）是否屬實，暨本件經不同懲戒程序所作成之懲戒裁量是否適法，均未經原審調查審究，以致事證未明，本院無從自為判決，爰將原判決廢棄，發回原審更為審理。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56條第1項、第260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6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三庭
                        審判長法官  蕭  惠  芳
　　　　　　　　　　　　　    法官　梁  哲  瑋
                              法官　李  君  豪
　　　　　　　　　　　　　　　法官　廖  建  彥
                              法官　林  淑  婷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6 　 日
                              書記官  徐  子  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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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訟代理人  洪彥斌（兼送達代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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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 上訴 人  林志憲                                      



訴訟代理人  邱煒棠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技師法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9月7日臺

北高等行政法院111年度訴更一字第22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

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發回臺北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理  由

一、爭訟概要：

  ㈠被上訴人領有技師執業執照（技執字第007013號），為昊峪

    土木技師事務所（下稱昊峪事務所）負責人。高雄市殯葬管

    理處（下稱高雄殯葬處）以民國104年10月21日函稱被上訴

    人辦理該處如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下稱原審）111年度訴更

    一字第22號判決（下稱原判決）附表編號1、3、4、5及6所

    示5件勞務採購案（下合稱系爭5件採購案），涉嫌違反政府

    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1款「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或證件

    參加投標者」規定之情形，爰檢具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03年

    度簡字第1353號刑事簡易判決書及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檢察署

    （現已更名為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下稱屏東地檢署）檢察

    官102年度偵字第8724號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以被上訴人

    於系爭5件採購案，分別涉有違反技師法第19條第1項第1款

    規定，遂依同法第42條規定報請上訴人處理，經上訴人交付

    所設技師懲戒委員會（下稱技懲會）審議後，以107年1月25

    日工程懲字第104111101號技師懲戒決議書（下稱懲戒處分1

    ）裁處被上訴人應予停止業務1年。被上訴人不服，提起覆

    審，經上訴人所設技師懲戒覆審委員會（下稱覆審會）以10

    7年7月23日工程覆字第107021301號技師懲戒覆審決議書（

    下稱覆審決議1）決議懲戒處分1撤銷，被上訴人應予停止業

    務10個月。

　㈡屏東縣潮州鎮公所（下稱潮州鎮公所）以104年10月19日函稱

    被上訴人於100年2月24日經訴外人陳○志向其所營昊峪事務

    所借牌投標如原判決附表編號2所示勞務採購案（下與系爭5

    件採購案合稱為系爭6件採購案）而得標，並經屏東地檢署

    檢察官102年度偵字第8724號緩起訴處分在案，認被上訴人

    有違反政府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1款「容許他人借用本人

    名義或證件參加投標者」規定之情形，亦涉有違反行為時技

    師法第19條第1項第1款規定，遂依同法第42條規定報請上訴

    人處理，經上訴人交付技懲會審議後，以107年1月25日工程

    懲字第104111601號技師懲戒決議書（下稱懲戒處分2，與懲

    戒處分1合稱為系爭懲戒處分）裁處被上訴人應予停止業務3

    個月。被上訴人不服，提起覆審，經覆審會以107年7月23日

    工程覆字第107021302號技師懲戒覆審決議書（下與覆審決

    議1合稱為系爭覆審決議）決議懲戒處分2撤銷，被上訴人應

    予停止業務2個月。被上訴人對系爭覆審決議均不服，向原

    審提起行政訴訟，聲明：系爭懲戒處分及系爭覆審決議不利

    於被上訴人部分均撤銷。經原審以107年度訴字第1156號判

    決（下稱前判決）撤銷系爭覆審決議不利被上訴人部分。上

    訴人不服，提起上訴。經本院109年度上字第657號判決廢棄

    前判決，發回原審更為審理後，經原審以原判決將系爭懲戒

    處分未經系爭覆審決議撤銷部分，及系爭覆審決議不利於被

    上訴人部分均撤銷。上訴人不服，遂提起本件上訴。

二、被上訴人起訴主張、上訴人於原審之答辯及聲明，均引用原

    判決所載。

三、原審為不利上訴人之判決，係以：

　㈠對於違反行政法義務之行為，雖由行政機關科處以刑名以外

    之制裁，但其處罰係因具有特別身分之行為人（如公務員或

    特定之專門職業人員），違反因該身分所特有之義務所致者

    ，該處罰之本質雖為行政罰，但其處罰對象、目的及程序，

    皆與一般人民違反行政法義務之處罰不同，可統稱為「懲戒

    罰」。系爭懲戒處分指稱被上訴人容許陳○志借用其昊峪事

    務所名義投標、承作標案執行業務，違反技師法第19條第1

    項第1款規定，並依同法第40條第1項第3款予以停止業務之

    懲戒措施，應屬認定被上訴人違反技師倫理對其所為懲戒罰

    。又在公務員懲戒罰領域中有所謂「違失行為一體性」原則

    ，係指有監督權限之職務長官於發現其所屬公務員有足夠嫌

    疑涉有違法失職而發動懲戒程序時，應將所有已知之違法事

    實集中於一懲戒程序中，決定懲戒措施，並非就被付懲戒人

    個別之違失事實切割評價，而後加總其相應之懲戒內涵，而

    是針對全部之違失事實整體評價，一次性的決定被付懲戒人

    於職業倫理上應負擔之責任，此實係回復該職業全員應體現

    之職業倫理價值之適當評價模式。本案屬與公務員懲戒性質

    類似之技師懲戒，為懲戒罰，應適用上述違失行為一體性原

    則，於懲戒效果的裁量上，有予援用之餘地。

　㈡上訴人所認定被上訴人應受技師懲戒的事實，乃是被上訴人

    為昊峪事務所負責人，於系爭6件採購案，有容許陳○志借用

    其事務所名義及證件參與投標，並提供事務所大小章、證件

    予陳○志，使陳○志得以該事務所名義得標。而潮州鎮公所及

    高雄殯葬處係於時間密接之104年10月19日及同年月21日，

    先後將上述事實移請上訴人處理，而系爭懲戒處分均於107

    年1月25日作成；系爭覆審決議則均於107年7月23日作成，

    顯然上訴人所設技懲會及覆審會在客觀上，並非無法將已知

    之違法事實集中於一懲戒程序中，決定懲戒措施之情形。而

    本案不論是系爭懲戒處分以移送單位為標準之切割方式，或

    是系爭覆審決議以個別標案為標準之切割方式，均未予適用

    違失行為一體性原則，將被上訴人所涉應受懲戒之違法事實

    ，集中於一懲戒程序中進行整體評價，以決定懲戒措施，反

    而就被上訴人個別之違失事實逐一評價，以決定被上訴人應

    負擔之責任，可認系爭懲戒處分及系爭覆審決議就被上訴人

    應受何懲戒種類及期間，有裁量瑕疵之違法，爰將系爭懲戒

    處分未經系爭覆審決議撤銷部分，及系爭覆審決議不利於被

    上訴人部分均撤銷等語，為其論據。

四、本院按：

  ㈠技師法第19條第1項第1款規定：「技師不得有下列行為：一

    、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執行業務或招攬業務。」（該款原

    規定為：「技師不得有左列行為：一、使他人假用本人名義

    執行業務」，於100年6月22日修正時，參照政府採購法第87

    條第5項規定酌作文字修正，並增訂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

    招攬業務之行為亦為本款之禁止行為。）第39條規定：「技

    師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除依本法規定處分外，應付懲戒：一

    、違反……第19條第1項、……所定之行為。二、因業務上有關

    之犯罪行為，經判刑確定。三、違反技師公會章程、倫理規

    範或……，情節重大。」第40條第1項規定：「技師之懲戒，

    應由技師懲戒委員會，按其情節輕重，依下列規定行之：一

    、警告。二、申誡。三、2個月以上2年以下之停止業務。四

    、廢止執業執照。五、廢止技師證書。」第41條第1項第5款

    規定：「技師違反本法者，依下列規定懲戒之：……。五、違

    反第19條第1項第1款規定：應予停止業務、廢止執業執照或

    廢止技師證書。」第42條規定：「技師有第39條規定之情事

    時，由利害關係人、主管機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技師公

    會列舉事實，提出證據，報請技師懲戒委員會處理之。」準

    此，倘若技師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執行業務，即構成技師

    法第19條第1項第1款規定所禁止之違反職業倫理行為，而該

    當同法第39條規定應付懲戒之違失行為，得由利害關係人、

    主管機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技師公會列舉事實，提出證

    據，報請技懲會處理，經技懲會審認被付懲戒人確有違失行

    為，並審酌其情節輕重後，即得對之作成停止業務2個月以

    上2年以下、廢止執業執照或廢止技師證書之懲戒處分，以

    維護技師職業倫理之內部秩序。

　㈡按公務員懲戒實體法之法理上，固有所謂「違失行為一體性

    」原則，乃就司法懲戒機關在同一懲戒程序中受理移送機關

    所移送同一公務員之數個違反義務之行為，認應構成一個整

    體違失行為，就其違反義務之全部情狀予以整體觀察評價，

    作成一個應為懲戒或不受懲戒處分（改制前公務員懲戒委員

    會100年9月6日法律座談會第107案決議第1段、懲戒法院112

    年3月6日法律座談會第146案決議第1段參照）。至於此懲戒

    制度之實體法理，在程序法上是否足認懲戒主管機關即應將

    移送機關依相關具體證據所漸次察知，而以先後不同移送程

    序所移送同一受懲戒人所涉數個違反義務行為，均應合併於

    單一懲戒程序中，作成合一之懲戒處分，以資實現上述實體

    法理，已涉及懲戒程序上如何安排之妥適性考量，在法無明

    文規範下，尚難認此為程序法上已具強制性並足以影響懲戒

    實體決定適法性之規範要求。而徵諸現行技師懲戒相關法規

    （如：技師法、「技師懲戒委員會及技師懲戒覆審委員會組

    織及審議規則」），對於同一技師經不同機關所報請查處之

    數個違失行為，並未訂有技師懲戒機關應將之合併集中於單

    一程序進行整體評價，作成一個懲戒處分之程序規範。原審

    未詳究公務員懲戒違失行為一體性原則內涵，逕以技師懲戒

    與公務員懲戒之性質類似，應有公務員懲戒「違失行為一體

    性」原則之適用，認技懲會與覆審會未適用違失行為一體性

    原則，將高雄殯葬處與潮州鎮公所分別移送查處被上訴人所

    涉系爭6件採購案違法事實，集中於一懲戒程序中進行整體

    評價，以決定懲戒措施，卻以移送機關不同為割裂處理，分

    別予以停業處分，核有未完整評價事實據以裁量正確法律效

    果之裁量瑕疵為由，判決撤銷不利於被上訴人部分之系爭懲

    戒處分及系爭覆審決議，自有判決適用法規不當之違法。

　㈢綜上所述，原判決既有上揭違背法令事由，且其違法情事足

    以影響判決結果，上訴意旨據以指摘，求予廢棄，為有理由

    。又因系爭懲戒處分及系爭覆審決議所認定被上訴人之違失

    行為（即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執行業務）是否屬實，暨本

    件經不同懲戒程序所作成之懲戒裁量是否適法，均未經原審

    調查審究，以致事證未明，本院無從自為判決，爰將原判決

    廢棄，發回原審更為審理。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56條第1項

    、第260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6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三庭

                        審判長法官  蕭  惠  芳

　　　　　　　　　　　　　    法官　梁  哲  瑋

                              法官　李  君  豪

　　　　　　　　　　　　　　　法官　廖  建  彥

                              法官　林  淑  婷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6 　 日

                              書記官  徐  子  嵐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112年度上字第785號

上  訴  人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代  表  人  陳金德              

訴訟代理人  洪彥斌（兼送達代收人）



            高文良              

            宋士陽              

被 上訴 人  林志憲                                      



訴訟代理人  邱煒棠  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技師法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9月7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11年度訴更一字第22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發回臺北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理  由

一、爭訟概要：

  ㈠被上訴人領有技師執業執照（技執字第007013號），為昊峪土木技師事務所（下稱昊峪事務所）負責人。高雄市殯葬管理處（下稱高雄殯葬處）以民國104年10月21日函稱被上訴人辦理該處如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下稱原審）111年度訴更一字第22號判決（下稱原判決）附表編號1、3、4、5及6所示5件勞務採購案（下合稱系爭5件採購案），涉嫌違反政府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1款「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或證件參加投標者」規定之情形，爰檢具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03年度簡字第1353號刑事簡易判決書及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檢察署（現已更名為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下稱屏東地檢署）檢察官102年度偵字第8724號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以被上訴人於系爭5件採購案，分別涉有違反技師法第19條第1項第1款規定，遂依同法第42條規定報請上訴人處理，經上訴人交付所設技師懲戒委員會（下稱技懲會）審議後，以107年1月25日工程懲字第104111101號技師懲戒決議書（下稱懲戒處分1）裁處被上訴人應予停止業務1年。被上訴人不服，提起覆審，經上訴人所設技師懲戒覆審委員會（下稱覆審會）以107年7月23日工程覆字第107021301號技師懲戒覆審決議書（下稱覆審決議1）決議懲戒處分1撤銷，被上訴人應予停止業務10個月。

　㈡屏東縣潮州鎮公所（下稱潮州鎮公所）以104年10月19日函稱被上訴人於100年2月24日經訴外人陳○志向其所營昊峪事務所借牌投標如原判決附表編號2所示勞務採購案（下與系爭5件採購案合稱為系爭6件採購案）而得標，並經屏東地檢署檢察官102年度偵字第8724號緩起訴處分在案，認被上訴人有違反政府採購法第101條第1項第1款「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或證件參加投標者」規定之情形，亦涉有違反行為時技師法第19條第1項第1款規定，遂依同法第42條規定報請上訴人處理，經上訴人交付技懲會審議後，以107年1月25日工程懲字第104111601號技師懲戒決議書（下稱懲戒處分2，與懲戒處分1合稱為系爭懲戒處分）裁處被上訴人應予停止業務3個月。被上訴人不服，提起覆審，經覆審會以107年7月23日工程覆字第107021302號技師懲戒覆審決議書（下與覆審決議1合稱為系爭覆審決議）決議懲戒處分2撤銷，被上訴人應予停止業務2個月。被上訴人對系爭覆審決議均不服，向原審提起行政訴訟，聲明：系爭懲戒處分及系爭覆審決議不利於被上訴人部分均撤銷。經原審以107年度訴字第1156號判決（下稱前判決）撤銷系爭覆審決議不利被上訴人部分。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經本院109年度上字第657號判決廢棄前判決，發回原審更為審理後，經原審以原判決將系爭懲戒處分未經系爭覆審決議撤銷部分，及系爭覆審決議不利於被上訴人部分均撤銷。上訴人不服，遂提起本件上訴。

二、被上訴人起訴主張、上訴人於原審之答辯及聲明，均引用原判決所載。

三、原審為不利上訴人之判決，係以：

　㈠對於違反行政法義務之行為，雖由行政機關科處以刑名以外之制裁，但其處罰係因具有特別身分之行為人（如公務員或特定之專門職業人員），違反因該身分所特有之義務所致者，該處罰之本質雖為行政罰，但其處罰對象、目的及程序，皆與一般人民違反行政法義務之處罰不同，可統稱為「懲戒罰」。系爭懲戒處分指稱被上訴人容許陳○志借用其昊峪事務所名義投標、承作標案執行業務，違反技師法第19條第1項第1款規定，並依同法第40條第1項第3款予以停止業務之懲戒措施，應屬認定被上訴人違反技師倫理對其所為懲戒罰。又在公務員懲戒罰領域中有所謂「違失行為一體性」原則，係指有監督權限之職務長官於發現其所屬公務員有足夠嫌疑涉有違法失職而發動懲戒程序時，應將所有已知之違法事實集中於一懲戒程序中，決定懲戒措施，並非就被付懲戒人個別之違失事實切割評價，而後加總其相應之懲戒內涵，而是針對全部之違失事實整體評價，一次性的決定被付懲戒人於職業倫理上應負擔之責任，此實係回復該職業全員應體現之職業倫理價值之適當評價模式。本案屬與公務員懲戒性質類似之技師懲戒，為懲戒罰，應適用上述違失行為一體性原則，於懲戒效果的裁量上，有予援用之餘地。

　㈡上訴人所認定被上訴人應受技師懲戒的事實，乃是被上訴人為昊峪事務所負責人，於系爭6件採購案，有容許陳○志借用其事務所名義及證件參與投標，並提供事務所大小章、證件予陳○志，使陳○志得以該事務所名義得標。而潮州鎮公所及高雄殯葬處係於時間密接之104年10月19日及同年月21日，先後將上述事實移請上訴人處理，而系爭懲戒處分均於107年1月25日作成；系爭覆審決議則均於107年7月23日作成，顯然上訴人所設技懲會及覆審會在客觀上，並非無法將已知之違法事實集中於一懲戒程序中，決定懲戒措施之情形。而本案不論是系爭懲戒處分以移送單位為標準之切割方式，或是系爭覆審決議以個別標案為標準之切割方式，均未予適用違失行為一體性原則，將被上訴人所涉應受懲戒之違法事實，集中於一懲戒程序中進行整體評價，以決定懲戒措施，反而就被上訴人個別之違失事實逐一評價，以決定被上訴人應負擔之責任，可認系爭懲戒處分及系爭覆審決議就被上訴人應受何懲戒種類及期間，有裁量瑕疵之違法，爰將系爭懲戒處分未經系爭覆審決議撤銷部分，及系爭覆審決議不利於被上訴人部分均撤銷等語，為其論據。

四、本院按：

  ㈠技師法第19條第1項第1款規定：「技師不得有下列行為：一、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執行業務或招攬業務。」（該款原規定為：「技師不得有左列行為：一、使他人假用本人名義執行業務」，於100年6月22日修正時，參照政府採購法第87條第5項規定酌作文字修正，並增訂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招攬業務之行為亦為本款之禁止行為。）第39條規定：「技師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除依本法規定處分外，應付懲戒：一、違反……第19條第1項、……所定之行為。二、因業務上有關之犯罪行為，經判刑確定。三、違反技師公會章程、倫理規範或……，情節重大。」第40條第1項規定：「技師之懲戒，應由技師懲戒委員會，按其情節輕重，依下列規定行之：一、警告。二、申誡。三、2個月以上2年以下之停止業務。四、廢止執業執照。五、廢止技師證書。」第41條第1項第5款規定：「技師違反本法者，依下列規定懲戒之：……。五、違反第19條第1項第1款規定：應予停止業務、廢止執業執照或廢止技師證書。」第42條規定：「技師有第39條規定之情事時，由利害關係人、主管機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技師公會列舉事實，提出證據，報請技師懲戒委員會處理之。」準此，倘若技師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執行業務，即構成技師法第19條第1項第1款規定所禁止之違反職業倫理行為，而該當同法第39條規定應付懲戒之違失行為，得由利害關係人、主管機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技師公會列舉事實，提出證據，報請技懲會處理，經技懲會審認被付懲戒人確有違失行為，並審酌其情節輕重後，即得對之作成停止業務2個月以上2年以下、廢止執業執照或廢止技師證書之懲戒處分，以維護技師職業倫理之內部秩序。

　㈡按公務員懲戒實體法之法理上，固有所謂「違失行為一體性」原則，乃就司法懲戒機關在同一懲戒程序中受理移送機關所移送同一公務員之數個違反義務之行為，認應構成一個整體違失行為，就其違反義務之全部情狀予以整體觀察評價，作成一個應為懲戒或不受懲戒處分（改制前公務員懲戒委員會100年9月6日法律座談會第107案決議第1段、懲戒法院112年3月6日法律座談會第146案決議第1段參照）。至於此懲戒制度之實體法理，在程序法上是否足認懲戒主管機關即應將移送機關依相關具體證據所漸次察知，而以先後不同移送程序所移送同一受懲戒人所涉數個違反義務行為，均應合併於單一懲戒程序中，作成合一之懲戒處分，以資實現上述實體法理，已涉及懲戒程序上如何安排之妥適性考量，在法無明文規範下，尚難認此為程序法上已具強制性並足以影響懲戒實體決定適法性之規範要求。而徵諸現行技師懲戒相關法規（如：技師法、「技師懲戒委員會及技師懲戒覆審委員會組織及審議規則」），對於同一技師經不同機關所報請查處之數個違失行為，並未訂有技師懲戒機關應將之合併集中於單一程序進行整體評價，作成一個懲戒處分之程序規範。原審未詳究公務員懲戒違失行為一體性原則內涵，逕以技師懲戒與公務員懲戒之性質類似，應有公務員懲戒「違失行為一體性」原則之適用，認技懲會與覆審會未適用違失行為一體性原則，將高雄殯葬處與潮州鎮公所分別移送查處被上訴人所涉系爭6件採購案違法事實，集中於一懲戒程序中進行整體評價，以決定懲戒措施，卻以移送機關不同為割裂處理，分別予以停業處分，核有未完整評價事實據以裁量正確法律效果之裁量瑕疵為由，判決撤銷不利於被上訴人部分之系爭懲戒處分及系爭覆審決議，自有判決適用法規不當之違法。

　㈢綜上所述，原判決既有上揭違背法令事由，且其違法情事足以影響判決結果，上訴意旨據以指摘，求予廢棄，為有理由。又因系爭懲戒處分及系爭覆審決議所認定被上訴人之違失行為（即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執行業務）是否屬實，暨本件經不同懲戒程序所作成之懲戒裁量是否適法，均未經原審調查審究，以致事證未明，本院無從自為判決，爰將原判決廢棄，發回原審更為審理。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56條第1項、第260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6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三庭

                        審判長法官  蕭  惠  芳

　　　　　　　　　　　　　    法官　梁  哲  瑋

                              法官　李  君  豪

　　　　　　　　　　　　　　　法官　廖  建  彥

                              法官　林  淑  婷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9  　月　　26 　 日

                              書記官  徐  子  嵐





